附件2
师资介绍
                 （按课表排序）
1、 杜焕芳
[bookmark: _GoBack]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仲裁研究所副所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欧洲学会欧盟法研究会理事等。法国巴黎工商会仲裁院中国籍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海峡两岸仲裁中心、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海南国际仲裁院、重庆仲裁委员会、石家庄仲裁委员会、济南仲裁委员会、哈尔滨仲裁委员会、宁波仲裁委员会、绍兴仲裁委员会、安阳仲裁委员会、襄樊仲裁委员会、廊坊仲裁委员会等机构仲裁员。
二、彭小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研究院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智能科技与在线争端解决研究中心主任。
三、赵秀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法项目（LLM Chinese Law）中国民商争议解决课程（全英文教学）教师，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御准仲裁员协会特许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北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亚洲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家和地区仲裁机构在册仲裁员。自1990年以来，在贸仲、北仲、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仲裁院）等国内外仲裁机构作为首席仲裁员、独任仲裁员和合议庭仲裁员办理仲裁案件四百余件，并应邀作为中国法律专家证人，多次为国内外法院出具专家意见书。
四、张文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研究院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五、杨良宜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名誉主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仲裁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仲裁学院主席。在过去30多年担任全职仲裁员的经历中处理了大量各种国际商事、海事贸易领域的仲裁案件，在香港、伦敦、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的上千单仲裁案件中担任仲裁员。他长期积极及广泛地致力于推广有关国际商贸及仲裁的法律及实务教育。
六、冯  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法学硕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保险法中心兼职教授，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冯辉老师长期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主要讲授国际商法、海商法、保险法等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和论著。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处理国际货物买卖、提单运输、信用证和海上保险方面的纠纷。从2017年加入北京仲裁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作的国际商事系列课程，组织和主讲了英国合同法理论与实务、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务、英美证据攻防。
七、时  磊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代表。时磊律师于2010年加入高伟绅，并于2019年晋升为合伙人。他目前担任高伟绅诉讼和争议解决业务组合伙人，主要为客户提供国际仲裁、监管合规和调查以及商业诉讼领域的法律服务。时磊律师于2006年获得北京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
八、刘  骁
美国昆鹰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主任合伙人、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骁拥有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优等毕业生）、剑桥大学法学硕士（LLM）、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和美国纽约州职业资格。
九、姚俊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副秘书长。曾任职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多年，先后任监督协调处处长、仲裁研究所主任、中国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湖北分会秘书长。
十、马亚东
振华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负责人，法学博士，加入公司以来，作为公司律师成功处理多起国际国内商业仲裁及索赔案件，涉及油气上游投资、贸易、航运、衍生品交易等多个领域。
十一、赵  芳
汇仲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赵律师作为中国律师执业时间逾二十年，她同时具有英格兰及威尔士开庭大律师资格。她长期代表客户在最高人民法院等各级人民法院处理诉讼案件，也同时代表客户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等知名国际仲裁机构处理涉外商事争议。赵律师目前在多家仲裁机构任职仲裁员，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北京国际仲裁中心(BAC)、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等。她是经伦敦国际调解中心（LCIA）认证的调解员，同时被前海法院聘为特邀调解员。赵律师目前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各法学院以访问学者身份授课。
十二、杨大明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合伙人，国际仲裁亚太区共同负责人、诉讼与监管业务部负责人，主要业务包括商业诉讼和仲裁。在处理涉及国际贸易和商品、合资企业和股东纠纷、国际投资和离岸项目以及科技相关的国际商业纠纷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同时，具有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伦敦等各地处理仲裁纠纷的丰富经验，涉及范围广泛的辖区、管辖法律和仲裁机构，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伦敦国际仲裁法院、伦敦海事仲裁协会、斯德哥尔摩商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2013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2017年，被《钱伯斯亚洲太平洋》(Chambers Asia Pacific)评为争议解决在华仲裁领域的领先律师。2016-2017年，被《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杂志评为“The A-List法律精英100强”之一。
十三、朱永锐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金融法硕士。朱永锐律师是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学会资深仲裁员( FCIArb)、新加坡仲裁员学会资深仲裁员(FSIArb)、国际仲裁理事会理事（ICCA）、中国仲裁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国际投资与贸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永锐律师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华盛顿国际投资仲裁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和律师，办理了许多国际商事和投资仲裁业务。朱永锐律师被钱伯斯评为国际仲裁领域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推荐律师。
十四、王鸣峰
香港资深大律师。历任香港证监会非执行董事，香港保险业上诉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律师工会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中国业务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大律师工会仲裁委员会主席，香港税务上诉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原讼法庭暂委法官，投资者赔偿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现任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
十五、王红松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原副主任、秘书长，曾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美国培普丹大学法学院施特劳斯争议解决中心高级顾问，并曾兼任亚太地区仲裁组织副主席、外交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 王女士已获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曾于1982至1995年间任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副处长、处长、副局级调研员等职务。1994年10月，王女士开始负责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95年9月至2012年9月任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著有文集《铸造公信力》，经常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自 2012年9月起，王女士开始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十六、陈福勇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兼任亚太区域仲裁组织大会 (APRAG) 副主席，是合格的中国律师，已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陈博士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做访问学者(2007-2008)，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博士发表了十余篇与商业纠纷解决相关的期刊文章，现任《北京仲裁》季刊的总编辑。其论文《未竟的转型——中国仲裁机构现状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被评为 2010年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此外，陈博士还合著了《中国仲裁手册》(Sweet & Maxwell 2011) 和《中国仲裁法》（律商联讯，2015年）。陈博士具备丰富的通过仲裁和调解处理众多商事争议的经验，且多次在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十三、朱永锐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金融法硕士。朱永锐律师是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学会资深仲裁员( FCIArb)、新加坡仲裁员学会资深仲裁员(FSIArb)、国际仲裁理事会理事（ICCA）、中国仲裁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国际投资与贸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永锐律师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华盛顿国际投资仲裁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和律师，办理了许多国际商事和投资仲裁业务。朱永锐律师被钱伯斯评为国际仲裁领域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推荐律师。
十四、王鸣峰
香港资深大律师。历任香港证监会非执行董事，香港保险业上诉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律师工会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中国业务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大律师工会仲裁委员会主席，香港税务上诉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原讼法庭暂委法官，投资者赔偿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现任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
十五、王红松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原副主任、秘书长，曾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美国培普丹大学法学院施特劳斯争议解决中心高级顾问，并曾兼任亚太地区仲裁组织副主席、外交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 王女士已获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曾于1982至1995年间任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副处长、处长、副局级调研员等职务。1994年10月，王女士开始负责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95年9月至2012年9月任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著有文集《铸造公信力》，经常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自 2012年9月起，王女士开始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十六、陈福勇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兼任亚太区域仲裁组织大会 (APRAG) 副主席，是合格的中国律师，已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陈博士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做访问学者(2007-2008)，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博士发表了十余篇与商业纠纷解决相关的期刊文章，现任《北京仲裁》季刊的总编辑。其论文《未竟的转型——中国仲裁机构现状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被评为 2010年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此外，陈博士还合著了《中国仲裁手册》(Sweet & Maxwell 2011) 和《中国仲裁法》（律商联讯，2015年）。陈博士具备丰富的通过仲裁和调解处理众多商事争议的经验，且多次在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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